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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（範本一） 

新竹縣政府○○○○○委託○○○○○○辦理活動契約書 
新竹縣政府○○○○（以下簡稱甲方）委託○○○○○○（以下簡稱乙方）辦理○○○○

○（活動名稱），雙方議定契約條款如下： 

第一條  甲方委託乙方辦理（活動名稱），活動內容事項如下： 

        （由各機關學校視活動之目的規劃具體內容） 

第二條  活動辦理期間：民國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  分起至     年     月     

日     時     分止。 

第三條  經費負擔：（由各機關學校視活動內容及預算而定，並應注意約定器材設及保險費

等費用之分擔）。 

第四條  付款方式：（由各機關學校視實際情形約定）。 

第五條  乙方接受甲方委託辦理活動，應負責事項如下： 

一、場地之佈置與安全管理維護事項。（包托交通管制、消防緊急救護等） 

二、場地之器材之供應與檢驗責任。 

三、人員之調度與運用及工作之分配。 

四、提供活動企劃書、安全評估、環境衛生評估、保險計畫、疏散計畫、緊急應

變計畫及活動現場配置圖。 

五、其他經甲方要求配合之事項。 

第六條  契約所需履約標的材料、機具、設備、工作場地設備等，除契約另有規定外，概

由乙方自備。 

第七條  乙方應於簽訂契約之同時，繳交履約保證金新臺幣○○○○○○元整（由甲方視

委託辦理之經費而定），契約期滿，無違約情事及將儆置拆除完竣恢復原狀經甲方

點收後，無息發還。 

第八條  活動場地須儆置者，乙方應於民國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（    時    分）前

佈置完竣，並確保安全無虞。活動結束時應於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（    時    

分）前拆除恢復原狀。 

第九條  乙方未依前條約定於期間內佈置完竣或拆除恢復原狀，應依契約總價每日按千分

之一計罰。 

第十條  乙方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甲方得終止或解除契約，並得請求損害賠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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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活動內容與企劃書或相關文件所載內容不符者。 

二、場地之佈置未依約定於期限內完成或因施工、設計不當或活動所提供之器材

造成人員傷亡者。 

三、假借活動名義，從事商業性廣告、促銷、販賣、義賣或募款等活動。 

四、活動內容違反其他法令之規定者。 

第十一條  乙方履約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甲方得暫停給付契約價金至情形消滅為止： 

一、履約實際進度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落後預定進度達    %（由甲方於招

標時載明）以上者。 

二、乙方履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。 

三、未履行契約應辦事項，經通知仍延不履行者。 

四、乙方覆約人員不適任，經通知更換仍延不辦理者。 

五、其他違反法令或契約情形。 

第十二條  乙方辦理活動如因施工、設計或器材使用不當，造成參與活動者或工作人員生

命，身體或財產受有損害時，應由乙方負賠償責任；其因上述情形，致使國家

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時，甲方得向乙方行使求償權，乙方不得異議。 

第十三條  乙方辦理活動時，為維護參與活動者及工作人員生命身體、健康等之安全，應

投保○○險（由甲方視活動性質約定投保之金額又動類如意外、平安或醫療險，

其投保金額不得低於新臺幣○○○萬元），所需保費由乙方負責。保險單記載契

約規定以外之不保事項者，其風險及可能之賠償由乙方負擔。 

第十四條  乙方所使用之軟體、硬體或其他器材等應經合法授權，如有侵害他人之著作、

專利等權，應自負賠償責任。 

第十五條  本活動之所有影、音、像等所有權屬甲方，任何人或單位欲使用時，應經甲方

同意方可使用，否則以侵權論。 

第十六條  乙方依本契約約定應負損害賠償或其他責任者，甲方得逕自覆約保證金中扣抵 

，保證金經扣抵仍有不足時，甲方並得向乙方請求給付。 

第十七條  乙方辦理活動遺留之物品應負責清除，活動完畢後未清除處理時，以廢棄物論。 

第十八條  稅捐 

一、以新台幣報價之項目，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，應含營業稅。但由自然人

投標者，不含營業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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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以外幣報價之勞務費用或權利金，加計營業稅後與其他廠商之標價比較。

但決標時將營業稅扣除，付款時由甲方代繳。 

三、乙方為外國廠商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之勞務費或權利金收入，於領取價款

時按當時之稅率繳納營利事業所得稅。上述稅款在付款時由機關代為扣

繳。但外國商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分支機構、營業代理人或國內廠商開立統

一發票代領者，上述稅款在付款時不代為扣繳，而由該等機構、代理人或

廠商繳納。 

第十九條  本契約如有未盡事宜，雙方得協議解決之。契約如需辦理變更，其履約標的項

目或數量有增減時，履約期限得由雙方視實際需要議定增減之。 

第二十條  因本契約所生之爭訟，雙方同意以台灣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第二十一條  本契約一式    份，雙方各執    份存查。 

 

立契約書人 

甲  方： 

代表人： 

地  址： 

 

乙  方： 

代表人： 

地  址： 

 

中華民國  年  月  日（星期  ） 

 

備註：本契約範本僅供參考，各機關（單位）、學校得視實際活動內容需要及依照採購法相

關規定增刪修改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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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範本二） 

新竹縣政府○○○○○與○○○○○共同主辦活動契約書 

新竹縣政府○○○○○（以下簡稱甲方）與○○○○○（以下簡稱乙方）共同主辦○○○

○○（活動名稱），雙方議定契約條款如下： 

第一條  雙方共同主辦（活動名稱），活動內容事項如下： 

        （由各機關學校視活動之目的規劃具體內容） 

第二條  活動辦理期間：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（    時    分）起至    年    月    

日（    時    分）止。 

第三條  經費負擔：（由各機關學校視活動內容及預算而定，並應注意約定器材設備及保險

費等費用之分擔）。 

第四條  付款方式：（由各機關學校視實際情形約定）。 

第五條  雙方共同主辦活動，應負責事項如下：（由雙方先協議分擔之工作範圍再約定由何

方負責） 

一、○方負責場地之佈置與安全管理維護事項。（包托交通管制、消防緊急救護等） 

二、○方負責場地之器材之供應與檢驗責任。 

三、○方負責人員之調度與運用及工作之分配。 

四、○方負責提供活動企劃書、安全評估、環境衛生評估、保險計畫、疏散計畫、

緊急應變計畫及活動現場配置圖。 

五、其他經一方要求配合或協助之事項。 

第六條  活動場地須佈置者，○方應於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（    時    分）前佈置

完竣，並確保安全無虞。活動結束時應於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（    時    分）

前拆除恢復原狀。 

第七條 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他方得終止或解除契約，並得請求損害賠償。 

一、活動內容與企劃書或相關文件所載內容不符者。 

二、場地之佈置未依約定於期限內完成或因施工、設計不當或活動所提供之器材

造成人員傷亡者。 

三、假借活動名義，從事商業性廣告、促銷、販賣、義賣或募款等活動者。 

四、活動內容違反其他法令之規定者。 

第八條  辦理活動如因施工、設計或器材使用不當，造成參與活動者或工作人員生命、身

體或財產受有損害時，應由○方（視第五條約定由何者負責而定）負賠償責任；

其因上述情形，致使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時，如乙方就損害原因應負責任時，

甲方得依法向其行使求償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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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條  辦理本活動時，為維護參與活動者及工作人員生命、身體、健康等之安全，○方

應投保○○險（視活動性質約定投保之金額及種類如意外、平安或醫療險，其投

保金額不得低於新台幣○○○萬元），所需保費由○方負擔（視第三條經費由何者

負擔之約定而定）。保險單記載契約規定以外之不保事項者，如有○方視實際情形

及經費狀況等，由○方再行加保。 

第十條  辦理本活動所使用之軟體、硬體或其他器材等應經合法授權，如有侵害他人之著

作、專利等權利，應由○方負賠償責任。 

第十一條  本活動之所有影、音、像等所有權屬○方，任何人或單位欲使用時，應經○方

同意方可使用，否則以侵權論。 

第十二條  辦理本活動遺留之物品○方應負責清除，活動完畢後未清除處理時，以廢棄物

論。 

第十三條  本契約如有未盡事宜，雙方得協議解決之。契約如需辦理變更，其履約標的項

目或數量有增減時，履約期限得由雙方視實際需要議定增減之。 

第十四條  因本契約所生之爭訟，雙方同意以台灣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第十五條  本契約一式    份，雙方各執    份存查。 
 

立契約書人 

甲  方： 

代表人： 

地  址： 
 

乙  方： 

代表人： 

地  址： 
 
中華民國  年  月  日（星期  ） 

備註： 

一、本契約範本僅供參考，各機關（單位）、學校得視實際活動內容需要及依照採購法相關

規定增刪修改之。 

二、各機關（單位）、學校協辦活動時，應視協辦活動之內容、性質及參與協辦之程度，自

行斟酌是否訂定契約，以明雙方責任。 


